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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背景

自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国有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制度体系，为进一步完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国务院同意，

提出《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改革完善国有土

地使用制度，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举措，将促

进国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更好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

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9 年度自然资源评

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湘自然资办发[2019]77号），衡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

知》（衡资源规划办发[2019]89 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文

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湖南省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湘自资办发[2022]23号）要求，决定在耒阳市开展农用地基

准地价评估工作。

二、工作目的与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法律和行政手段外，使用价格这一经济

杠杆管理土地市场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目前，国有土地使用权价

格体系已比较成熟，而农用地还处于初级阶段，利用价格和税收手

段，政府管理部门可以调节农用地流转规模，对农用地流转市场进

行有效干预，从而促进农用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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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的建立，为依法开放农村集体土地市场，

指导农用地的规范、合理和有序流转，建立农用地流转价格配套体

系；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推

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农用地流转提供服务

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是农用地流转的关键。由于土地面积有

限，土地的质量和位置又存在着差异，因此科学界定土地价格就成

为实现流转的关键。农用地流转必须以农用地价格为基础，否则，

农用地流转将因难以得到合理补偿而中断。借助农用地价格机制，

按价分地，则有利于规模经营；按价交易，则有利于农用地流转机

制的科学确立。因此，建立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可以为流转双方

提供价格依据，为农用地流转提供服务。

（二）完善现有的地价体系

目前，耒阳市已经建立了城镇土地等别、级别与价格体系，但

从较大的空间区域来看，该体系只是片状或点状分布。农用地定级

估价的完成可使地价体系全区域覆盖，是对现有地价体系的补充和

完善。

（三）有利于摸清耒阳市农用地的资源状况

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可以摸清耒阳市农用地的资源状况，

核算农用地的资产价值。包括调查研究耒阳市农用地自然质量和产

出情况，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条件的区域差异，农用

地利用效益差异，这要求建立耒阳市统一可比的农用地质量和价值

等级体系。

（四）促进耒阳市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通过农用地价值核算和地价评估，将农用地资源价格纳入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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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营和非农用地投资开发利用成本，提高农用地效益和农用地转

化为非农用地的占用成本，为采取经济约束措施来促进耕地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五）为耒阳市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提供依据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完成，将提供耕地质量的可比性，

充实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并能利用定级估价成果开展土地整理，调

整农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为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不可缺少的依据。

（六）有利于对集体土地市场的监管

在对土地市场的管理中，常常会利用价格调节市场。目前在城

镇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中，价格手段已经运用得非常普遍，这是建立

在成熟的国有土地市场价格体系的基础上的。同理，若是集体土地

市场价格体系比较成熟和完善，政府就可以利用价格手段，调节农

民集体土地的供需关系，对农民集体土地市场进行有效干预，从而

保证集体土地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三、工作依据及技术标准

（一）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2020年中央1号文件）；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

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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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

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3号）；

8、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关于完善城乡公示地价体

系工作适当延期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0]130号）；

9、《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

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39号）；

10、《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13号）；

11、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

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湘自然资办

发[2019]77号）；

12、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湖南省公示地价

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湘自然资办发[2020]106号）；

13、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湖南省公

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2]23

号）；

14、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

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衡资源规划办发[2019]89号）。

（二）技术依据

1、《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2、《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

3、《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5、《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6、《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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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村集体土地定级与估价技术指南》（T/CREVA 1201-

2021）；

8、《湖南省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规范》。

（三）资料依据

1、耒阳市农用地分等资料；

2、耒阳市土地管理、市场资料；

3、耒阳市2021年国土调查变更数据；

4、耒阳市自然环境条件；

5、耒阳市路网数据及交通图；

6、《耒阳耕地》、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价成果；

7、“林业一张图”相关数据；

8、耒阳市行政区划简册；

9、耒阳市土地利用现状资料；

10、耒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

11、耒阳市土地统计资料；

12、耒阳市2019-2021年统计年鉴；

13、其他资料。

四、工作任务

（一）开展农用地定级

根据耒阳市农用地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状况和区位条件进行

综合分析，确定因素因子体系及权重，计算定级单元定级指数，以

此为依据评定耒阳市农用地级别，并对级别成果进行验证。

（二）测算农用地基准地价

在划定级别基础上，通过调查和测算农用地流转样点资料，按

照《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的要求，计算农用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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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价，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样点测算、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构

成、级别价格测算等环节方法和流程方面的差异及适用范围，提出

完善农用地估价方法和流程的建议方案。

（三）建立基准地价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根据定级估价成果，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等

方面确定修正因素和权重，计算修正幅度和修正系数，建立各级别

农用地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五、资料的整理

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外业调查需要加强与当地各政

府部门的组织协调和充分对接，保证资料收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此次共收集多个部门基础资料（详见表 1-1），包括定级需要的资

料、农用地估价需要的资料、图件数据资料等其他相关估价资料，

并对全县农用地的所有村流转样点、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问卷调

查，获取了相关信息。

表 1-1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收集资料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1 2019-2021年耒阳市统计数据 统计局

2 耒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2021） 统计局

3 耒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相关资料 发展和改革局

4 耒阳市耕地质量年度更新与监测评价成果 自然资源局

5 《耒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自然资源局

6 近三年农用地流转案例资料 自然资源局

7 国土调查数据 自然资源局

8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自然资源局

9 《耒阳耕地》 农业农村局

10 农田主要污染源统计表 农业农村局

11 耒阳市“十四五”农业发展规划相关资料 农业农村局

12 耒阳市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相关数据 农业农村局

13 主要河流、湖泊基本情况表 水利局

14 林业一张图相关数据 林业局

15 行政区划相关资料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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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对象范围

（一）工作对象

根据耒阳市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按地类划分，耕地面

积62822.8公顷，园地面积25325.92公顷，林地面积134328.42公顷，

草地面积2337.3公顷，设施农用地面积943.29公顷，农村道路面积

3036.88公顷，水库水面、坑塘水面面积7618.86公顷，沟渠1036.53

公顷；考虑到耒阳市无人工牧草地，农村道路、沟渠、设施农用地

面积小，且单独流转的可能性小，不具有定级意义，实际流转过程

中涉及的主要为耕地、园地、林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等，故本

次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确定的对象为耕地、园地、林地、水库水面

及坑塘水面（包含国有和集体农用地）。

表 1-2 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占比

耕地 62822.8 27.30%
园地 25325.92 11.01%
林地 134328.42 58.38%

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 7618.86 3.31%
小计 230096.00 100.00%

（二）工作范围

为了保证成功的宏观调控作用及实用性，本轮耒阳市农用地

（包含国有、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范围涉及区域为耒阳市全

域，即耒阳市5个乡6街道19个镇。

16 耒阳市公路网络图、路名表、公路总长统计表、交通图 交通运输局

17 耒阳市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年报表 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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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用地定级

一、定级技术路线

本次对耒阳市农用地定级采用因素法进行定级，采用因素法进

行定级是直接选择与土地质量有关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

因素，考虑全面，排除了非土地因素的干扰，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避免了人为主观的任意性，具有较强独立性，易于操作。

由于耒阳市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

获得了详实、现势性较强的基础资料，故采用因素法进行分类定

级。具体技术路线如下：

按照《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自然资源分

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和《湖南省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

价评估技术规范》的要求，耒阳市农用地定级采用最新土地利用现

状图作为基本工作底图，采用因素法进行分类定级，确定各类农用

地级别，并进行级别的验证。具体过程为：划分定级单元，以定级

单元为样本，选择对土地单元发生作用的自然、经济、区位因素因

子作为鉴定指标，通过特尔菲法确定因子影响程度，赋予相应权

重，将不同因子量化后，计算综合定级作用分值，采用总分数轴法

对级别进行初步划分，并对级别进行检验，得到最终定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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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耒阳市农用地定级技术流程图

二、定级单元的确定

本次耒阳市农用地定级采用的因素法进行分类定级，结合耒阳

市农用地实际情况，试用不同方法划定定级单元，其中，叠置法与

地块法划定结果基本一致，由于采用叠置法划定定级单元时，将土

地利用现状图与地形图、土壤图进行叠加后未打破土地利用现状图

各行政村界线，即最小定级单元仍为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2021年

度国土变更调查），叠置法更适用于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多、地貌类

型较复杂的地区，耒阳市农用地面积相对较小，地形地貌差异不

大，可不采用叠置法。网格法更适用于定级因素空间变化不明显的

地区。综上分析，耒阳市农用地最终采用地块法划定结果，即直接

采用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作为定级单元。

Y

准备工作制定技术方案 制作定级底图

选择定级因素因子 建立定级因素、因子体

划分定级单元
确定因素因子权重

收集定级资料

计算因素因子分值
计算定级单元分值

初步划分土地级别

级别验证

级别的确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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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级因素、因子体系的建立

（一）定级因素、因子选取的原则

1、主导因素原则。主导因素是对土地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对土地级别划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分用途分别选择的原则。不同的因素、因子对不同类型用地

的土地级别影响不同，应根据土地用途分别选择相应的定级因素。

3、区域差异原则。各个定级因素指标值在不同区域具有明显的

差异，才能充分显示土地质量差异。

4、独立性原则。各因素、因子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不会因某个

因素指标的变动而影响另一个因素指标。

5、可行性原则：农用地定级工作的深度要与当地现有的资料和

技术水平相协调，可从现有资料中选取定级因素，必要时进行野外

补测。

（二）定级因素、因子体系建立

为更科学合理评价不同农用地地类级别，本次耒阳市农用地定

级将根据《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自然资源分

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湖南省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

价评估技术规范》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耒阳市耕地、园地、林地、

水库及坑塘水面四种农用地类型分别建立不同的定级因素因子体

系。

影响农用地定级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

济因素和区位因素，各因素又包含若干因子，共同构成定级因素因

子体系。

表 2-1 农用地定级备选因素因子

因素 因子 评价指标

自然因 局部气候差 温度、积温、降水量、蒸发量、酸雨、灾害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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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异 等、无霜期等

地形地貌
地貌类型、地形部位、海拔高度、坡度、破向、侵

蚀程度、其他

土壤条件

土层厚度、障碍层深度、土壤质地、剖面构型、土

壤 pH值、土壤盐碱状况、土壤污染状况、土体构

型、土壤侵蚀状况、土壤养分状况、土壤中砾石含

量等

水资源状况 地下水埋深、水源保证率、水源水质、其他

社会经

济因素

基础设施条

件

林网化程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田间道路、

田间供电等

耕作便利条

件

耕作距离、耕作装备、田块大小、田块形状、田块

平整度、田面高差等

土地利用状

况

经营规模、经营效益、利用集约度、人均耕地、利

用现状、利用方式

区位因

素

区位条件 中心城市影响度、农贸市场影响度

交通条件 道路通达度、对外交通便利度等

表 2-2 耕地定级因素因子推荐体系

因素 因子 选择要求 与耕地质量关系

自然因素 土壤条件

土壤 pH值 必选 适度型

土壤质地 必选 适度型

土壤有机质含量 必选 正向型

有效土层厚度 必选 正向型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备选 正向型

社会经济

因素

基础设施

条件

灌溉保证率 备选 正向型

排水条件 备选 正向型

耕作便利

条件

田间道路通达度 备选 正向型

田块形状 必选 正向型

田块平整度 必选 正向型

耕作装备 备选 正向型

土地利用

状况

人均耕地 备选 逆向型

利用集约度 备选 正向型

区位因素 区位条件
中心城市影响度 必选 正向型

农贸市场影响度 备选 正向型

生态工程

因素
生态工程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护
备选 正向型

生物通道 备选 正向型

表 2-3 园地定级因素因子推荐体系

因素 因子 选择要求 与园地质量关系

土壤与地

形条件

坡向 必选 适度型

土壤质地 必选 适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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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
坡度 必选 适度型

有效土层厚度 必选 正向型

海拔 必选 适度型

社会经济

因素

基础情况
灌溉保证率 备选 正向型

种植品种 备选 正向型

劳作便利

条件

劳作距离 必选 逆向型

田间路网 备选 正向型

田块平整度 备选 正向型

田块大小 必选 正向型

土地情况

亩产量 必选 正向型

采收量 必选 正向型

连片程度 备选 正向型

利用集约度 备选 正向型

区位因素

区位条件

中心城市影响度 备选 正向型

农贸市场影响度 必选 正向型

可及度 必选 正向型

运输距离 必选 逆向型

市场距离 必选 逆向型

交通条件
道路通达度 必选 正向型

对外交通便利度 备选 正向型

表 2-4 林地定级因素因子推荐体系

因《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湖南省

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规范》中无水库及坑塘水面定级因

素因子选取的相关规定，故水库及坑塘水面定级的因素因子选取依

林地类型 因素 因子 评价指标
选择

要求

与林地质

量关系

公益林
生态因素

自然度 自然度 备选 正向型

生产力
郁闭度或覆盖度 必选 正向型

平均树高系数 备选 正向型

特殊因素 功能因子 公益林保护等级 备选 正向型

商品林

自然因素

地形

坡度 必选 适度型

坡位 必选 适度型

坡向 备选 适度型

土壤
土层厚度等级 必选 正向型

腐殖质厚度 必选 正向型

社会经济

因素

区位条件

可及度 必选 正向型

运输距离 必选 逆向型

集材距离 必选 逆向型

经营水平 经营等级 备选 正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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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中的农用地定级备选因

素因子表（表 2-1）进行选取。

本次耒阳市采用因素法进行农用地定级，结合县内自然条件、

经济状况及区位条件等，在充分调查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规

程要求，通过对农业、自然资源等部门专家进行咨询，初步确定耕

地、园地、林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定级体系。林地由于无法完

全区分商品林与公益林，且公益林具有转换为商品林的可能性，因

此林地定级体系未区分商品林、公益林。详见下表。

表 2-5耕地定级因素因子表

因素（A） 因子（B） 评价指标（C）

自然因素（排序1）
（权重0.35-0.45）A1 土壤条件B

土壤PH值 C1
土壤质地C2
有机质含量C3
有效层厚度C4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C5

社会经济因素（排序

2）（权重0.25-0.35）
A2

基础设施条件B2
灌溉保证率C6
排水条件C7

耕作便利条件B3
田块形状C8
田块平整度C9

田间道路通达度C10

区位因素（排序3）
（权重0.25-0.3）A3

土地利用状况B4 人均耕地C11

区位条件B5
中心城区影响度C12
农贸市场影响度C13

表 2-6 园地定级因素因子表

因素（A） 因子（B） 评价指标（C）

自然因素 (排序1)
(权重0.4-0.5)A1 土壤与地形条件B1

坡向C1
土壤质地C2
坡度C3

有效土层厚度C4
海拔C5

社会经济因素 (排序2)
(权重0.3-0.4)A2

基础情况B2 灌溉保证率C6

劳作便利条件B3
劳作距离C7
田块大小C8

土地情况B4 亩产量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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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量C10

区位因素 (排序3)
(权重 0.2-0.3)A3

区位条件B5

农贸市场影响度C11
可及度C12
运输距离C13
市场距离C14

交通条件B6 道路通达度C15

表 2-7 林地定级因素因子表

因素（A） 因子（B） 评价指标（C）

自然因素 (排序1)
(权重0.5-0.6)A1

地形B1
坡度C1
坡位C2
坡向C3

土壤B2
土层厚度等级C4
腐殖质厚度C5

社会经济因素 (排序2)
(权重0.4-0.5)A2 区位条件B3

可及度C6
运输距离C7
集材距离C8

表 2-8 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定级因素因子表

因素（A） 因子（B） 评价指标（C）

社会经济因素A1

基础设施条件B1 排水条件C1

耕作便利条件B2
耕作距离C2
库容大小C3

土地利用状况B3 利用现状C4

区位因素A2
区位条件B4

农贸市场影响度C5
中心城市影响度C6

交通条件B5 对外交通便利度C7

四、级别成果的确定

将按程序校验合格的级别确定为耒阳市农用地定级成果。将级

别边界落实到大比例尺现状图上，并核实相应土地利用类型和权属

单位。根据定级测算结果，将耒阳市农用地划分为3个级别，本次农

用地定级以图斑为定级单元，具体各级别范围详见农用地基准地价

图。

考虑到成果使用的便利，级别范围描述以村一级统计级别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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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该级别范围表仅描述含有某一级别某一地类农用地的村，仅为

便于查看而分表描述。各乡镇行政村地类级别成果统计表如下：

表2-9 耒阳市农用地（耕地）级别划分范围结果表

级别
级别范围描述

所含乡镇 所含行政村、社区

一级

蔡子池街道办事处
牌楼社区、南正社区、化龙社区、西关社区、金盆社区、

西湖社区、聂洲社区、金南社区、梅桥社区、南方社区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大塘角村、东鹿社区、花桥村、内洲村、双洲村、

水东江社区、竹市社区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梅新村、五里牌社区、锡里社区

余庆街道街道办事处 观前村、南岭社区、三顺社区、西元村、渔波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白沙村、联平社区、天桥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白洋渡村、大胜村、青麓社区、三桥社区、双泉村、元木

村、皂丰村

大市镇 敖山村

马水镇 湖德村、桃花村、堰新村、洲陂村

南阳镇 星子村

三都镇 东冲村、三都社区、双红村

坛下乡 金冲村

小水镇 柘溪村

新市镇 对河坪村

遥田镇 电站社区、皂新村

永济镇 永济社区

哲桥镇 和平村、三益村、樟树社区、长源村、哲桥社区

二级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大成村、东湾村、金钩村、里王村、鹿岐社区、石下村、

石梓村、新和社区、新联村、新塘村、兴竹村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火田村、上岭村

余庆街道办事处 栗梓村、南桥村、余冲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集中村、零洲社区、沙头社区、泗门洲社区、滩洲村、

王子村、新大塘村、易成村、灶市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大丰村、大塘村、七岭村

大和圩乡 丰乐村、禄田村、荣华村、瑶洞村

大市镇
芭蕉村、大市社区、枫水滩村、泉水村、长丰村、长溪村、

长洲村、紫峰村

大义镇
船形岭村、大义圩村、古塘村、红联村、新白石村、兴城

村、尧银村

导子镇 导子社区、洞中村、上浔村、双喜村

东湖圩镇 大桥村

淝田镇 肥美村、黄草洲村

公平圩镇
公平村、花萼村、华南村、龙形村、楼前村、桐树村、

洲泉村

黄市镇 阳塘村



17

龙塘镇 龙凤社区、远宏村

马水镇
丹田村、东升村、积岭村、江塘村、乐田村、陆新村、

膳田村、桃花村、堰新村、洲陂村

南阳镇
淝江村、高岭村、高塘湖村、金星村、南阳村、仁里村、

石门村、田心村、盐沙村

三都镇 侯憩仙村、明冲村、南庄村、石准村

坛下乡 光华村

夏塘镇 福龙村、葵田村、夏岭村、新江村、新牛岭村

小水镇
福兴村、黄龙村、金山村、畔塘村、群力村、五丰村、

小水社区、幸福村

新市镇 龙市村、坪上村、渠塘村、新市社区、洲星湾村

遥田镇 被塘村、红桥村、锡田村、幸福村

永济镇
白凤村、大河边村、大众村、丰湖村、谷丰村、金钩村、

龙清村

长坪乡 石枧村、双塘村

哲桥镇 泉塘边村、石塘村、石仙村、塔水村、太阳村

三级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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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耒阳市农用地（园地）级别划分范围结果表

级别
级别范围描述

所含乡镇 所含行政村、社区

一级

蔡子池街道办事处
牌楼社区、南正社区、化龙社区、西关社区、金盆社区、

西湖社区、聂洲社区、金南社区、梅桥社区、南方社区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东鹿社区、东湾村、鹿岐社区、内洲村、水东江社区、

竹市社区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梅新村、五里牌社区、锡里社区

余庆街道办事处 南岭社区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花石村、天桥社区、灶市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青麓社区、三桥社区、双泉村

大和圩乡 春江铺村、樟田村

大市镇 大市社区

大义镇 大义圩村

导子镇 导子社区、紫江村

公平圩镇 石湾村、桐树村

亮源乡 观音村

龙塘镇 龙凤社区

南京镇 龙凤村

南阳镇 仁里村

坛下乡 一甲村

夏塘镇 新泉村、长冲村

小水镇 小水社区

新市镇 新市社区

遥田镇 电站社区、锡田村

长坪乡 潭湖村

哲桥镇 石塘村、哲桥社区

二级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大成村、花桥村、金钩村、里王村、石梓村、双洲村、

新和社区、新塘村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火田村、上岭村

余庆街道办事处
东塘村、栗梓村、龙陂村、南桥村、三顺社区、太阳升村、

向阳村、余冲村、渔波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联平社区、沙头社区、泗门洲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白洋渡村、大丰村、大胜村、大塘村、七岭村

大和圩乡 莲花村

大市镇
敖山村、芭蕉村、高塘村、花坪村、排一村、泉水村、

长丰村、长洲村、紫峰村

大义镇 船形岭村

导子镇 董溪村、洞中村、柳扶村、上浔村、双喜村、浔江村

东湖圩镇 坳山村、大桥村、金枣坪村

淝田镇 集凤村、利兴村、五泉村

公平圩镇
白鹭村、公平村、公平社区、华南村、龙形村、楼前村、

慕群村、泉沙村

黄市镇 阳塘村、竹海村

亮源乡 桐木村

龙塘镇 蚕子村、高寨村、江头村、龙塘村、香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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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水镇 江塘村、乐田村、陆新村、膳田村、洲陂村

南京镇 杉木村

南阳镇
高岭村、高塘湖村、金星村、南阳村、排山村、石门村、

田心村、星子村、盐沙村

三都镇
洪塘村、明冲村、南庄村、三都社区、石塘村、双红村、

下庄村

坛下乡 光华村、金冲村、天保村

夏塘镇 昂头村、新牛岭村、严塘村、长冲社区

小水镇 福兴村、泉水村、五丰村、徐坡村、柘溪村

新市镇 对河坪村、双泉村

遥田镇 被塘村、红桥村、建新村、立新村、皂新村

永济镇 丰湖村、永济社区

长坪乡
高岭村、马形村、破塘村、清平村、神岭村、石枧村、

长坪村

哲桥镇 三益村、石仙村、苏民村、樟树社区

三级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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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耒阳市农用地（林地）级别划分范围结果表

级别
级别范围描述

所含乡镇 所含行政村、社区

一级

蔡子池街道办事处
牌楼社区、南正社区、化龙社区、西关社区、金盆社区、

西湖社区、聂洲社区、金南社区、梅桥社区、南方社区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东湾村、金钩村、里王村、双洲村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火田村

三架街道办事处 双泉村

大市镇
芭蕉村、高塘村、花坪村、泉水村、石壕村、长丰村、

长溪村、紫峰村

大义镇 大义圩村、兴城村

导子镇 洞中村、双喜村、浔江村、中山坪村

东湖圩镇 枫林村

五峰仙林场 五峰仙林场

东湖乡林场 东湖乡林场

淝田镇 黄草洲村、集凤村、五泉村

公平圩镇 华南村、洲泉村

黄市镇 清水铺村

亮源乡 观音村

马水镇 膳田村

仁义镇 衡头村

三都镇 板桥村、古楼村、明冲村、南庄村、双红村

坛下乡 天保村、一甲村

夏塘镇 新泉村

新市镇 横龙村、黄泥村、双泉村

遥田镇 锡田村

永济镇 丰湖村、金钩村

哲桥镇 三益村、樟树社区

二级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大成村、大塘角村、石下村、石梓村、新塘村

余庆街道办事处 龙陂村、南桥村、西元村、渔波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花石村、泗门洲社区、新渡村、易成村

三架街道办事处
白洋渡村、大丰村、大胜村、大塘村、青麓社区、三桥社

区、元木村

大和圩乡 丰乐村、禄田村、沙元村

大市镇
敖山村、大桥村、大市社区、枫水滩村、集新村、排一村、

石江塘村、长洲村

大义镇 东方红村、三石村、陶洲村、尧银村

导子镇
导子社区、董溪村、和平村、横塘村、柳扶村、沙明村、

上浔村、紫江村

东湖圩镇 大桥村、观音阁村、金枣坪村、汤泉村、田芝村

淝田镇 肥美村、红旗村、利兴村、五岳村

公平圩镇 公平村、龙形村、石湾村、桐树村

黄市镇 大河滩村、金坪村、上堡村、严村村、阳塘村、竹海村

亮源乡 积明村、亮源桥村、泉塘村、桐木村

龙塘镇 白洋村、蚕子村、高寨村、江头村、举山村、远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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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水镇
湖德村、积岭村、江塘村、乐田村、陆新村、山田村、桃花

村、堰新村、燕中村、圳桥村、洲陂村

南阳镇
淝江村、高岭村、排山村、仁里村、石门村、田心村、

星子村

仁义镇 衡头村、罗渡村、十里村、先锋村、沿江村

三都镇 东冲村、洪塘村、石塘村、石准村

太平圩乡 群建村、山碧村、太平村

坛下乡 光华村、和平村、金冲村、寨下仙村

夏塘镇 福龙村、新牛岭村、严塘村、长冲村

小水镇 泉水村、柘溪村

新市镇 木兰村、新市社区、洲星湾村

遥田镇 被塘村、建新村、立新村、麻塘村

永济镇 白凤村、大河边村、大众村、花园村

长坪乡 大元村、和平村、神岭村、石枧村、双塘村、潭湖村

哲桥镇 和平村、石塘村、石仙村、塔水村、长源村、哲桥社区

三级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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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耒阳市农用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级别划分范围结果表

级别
级别范围描述

所含乡镇 所含行政村、社区

一级

蔡子池街道办事处
牌楼社区、南正社区、化龙社区、西关社区、金盆社区、

西湖社区、聂洲社区、金南社区、梅桥社区、南方社区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毛田村、双洲村、水东江社区、新和社区、新塘村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梅新村、上岭村、五里牌社区、锡里社区

余庆街道办事处 栗梓村、龙陂村、三顺社区、余冲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联平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大塘村、青麓社区、三桥社区、双泉村、元木村

公平圩镇 洲泉村

马水镇 江塘村、膳田村、洲陂村

南阳镇 高岭村、星子村

三都镇 三都社区

小水镇 徐坡村

新市镇 渠塘村、双泉村、新市社区

哲桥镇 三益村、石塘村、樟树社区、长源村

二级

水东江街道办事处
大成村、东口村、东鹿社区、东湾村、花桥村、里王村、

鹿岐社区、内洲村、新联村、竹市社区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 火田村

余庆街道办事处
磨形村、南岭社区、南桥村、青陂村、太阳升村、同仁村、

渔波村

灶市街街道办事处
白沙村、东星村、花石村、零洲社区、天桥社区、王子村、

新渡村、灶市社区

三架街道办事处 白洋渡村、皂丰村

大和圩乡 荣华村、雅江村、樟田村

大市镇 大桥村、大市社区、排一村、紫峰村

大义镇 船形岭村、古塘村、永红村

导子镇 横塘村

东湖圩镇 上石羔村

公平圩镇 华南村、龙形村、慕群村、石湾村、桐树村

龙塘镇 龙塘村

马水镇 东升村、湖德村、陆新村、堰新村、燕中村

南京镇 江里村、龙凤村、南京村

南阳镇 南阳村

三都镇 坪洲村、双红村、

坛下乡 东升村、光华村、金冲村、天保村、一甲村、寨下仙村

夏塘镇
福龙村、蕉冲村、葵田村、夏岭村、新江村、新牛岭村、

严塘村

小水镇
黄龙村、金山村、嘹亮村、畔塘村、梧桥铺村、五丰村、小

水社区、柘溪村、中兴村

新市镇 大兴龙村、对河坪村、洲星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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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田镇 被塘村

永济镇 大众村、丰湖村、永济社区

长坪乡 高岭村、长坪村

哲桥镇
黎明村、泉塘边村、石仙村、苏民村、塔水村、太阳村、

哲桥社区

三级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一级、二级范围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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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准地价测算

一、技术路线

具体的评估技术路线设计，将从耒阳市农用地现状入手，首先

通过农用地市场基础调查，深入分析研究当前耒阳市农用地现状、

地价影响因素、土地市场交易特征、地价形成机制、地价水平的合

理性及发展趋势，结合地价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合理把

握基准地价的定价原则和依据，然后以《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为指导，

主要对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四种地类进行分类

定级，在农用地定级成果基础上，调查投入产出资料和市场交易样

点资料，用收益还原法等方法并对样点地价进行测算、修正和检

验；然后利用样点地价平均法与定级指数模型法，综合确定不同地

类农用地不同级别内在基准地价内涵条件下的价格，并编制农用地

宗地地价修正体系。最后，探讨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的应用方案及

建议。在具体技术处理上，充分利用 GIS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计

算机辅助定级估价（技术路线图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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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技术路线图

二、地价内涵设定

农用地基准地价是由若干个设定条件所组成的，此次耒阳市农

用地基准地价内涵依据《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的

要求，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耒阳市实际情况，具体从以下几个

资料收集与整理

农用地分等成果

（图、表、报告）

农用地自然属性、

社会经济、利用、

区位等资料

农用地投入产出样

点资料和市场交易

样点资料

农用地历史地价资

料、农业生产和开

发的政策文件等资

划分定级单

元

确定定级因

素、因子及其

权重

计算定级因

素因子分值

划分土地级

别
确定定级指数

收益还原法

市场比较法

成本逼近法

剩余法

校验、调整和确定定级成果

选择确定有样点地价定级单元的指数

样点地价的测算、修正与检验

测算有样点定级单元的平均地价

建立定级指数与定级单元地价关系模型

计算农用地各级别基准地价

农用地基准地价的检核、调整与确定

编制农用地基准地价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成果汇总

评估报告 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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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界定：

（一）土地级别

根据耒阳市农用地定级结果进行确定。根据耒阳市农用地自然

属性、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区位条件、农用地分等资料等多方面

资料，对土地进行分类定级。根据定级结果，耒阳市耕地、园地、

林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划分为三个土地级别。

（二）估价期日

根据项目开展的时间，同时考虑到成果的现势性，确定本次耒

阳市农用地估价期日为2022年8月1日。

（三）土地用途

本次耒阳市农用地估价土地用途确定为耕地（水田、旱地）、

园地、林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

（四）土地权利状况

本次基准地价评估确定农用地耕地权利为承包经营权和经营

权，农用地园地、林地及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权利为承包经营权。

（五）土地使用年期

根据《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耕

地、园地、林地等地类的承包期，分别作了不同的规定。耕地、园

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的承包期限为 30 年，林地承包期限为 30

年至 70年，结合《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自然资源

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此次设定耕地使用年期为 30年

（承包经营权）、1 年（经营权）；园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使

用年期为 30年；林地为 70年。

（六）耕作制度

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确定耕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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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早稻-晚稻-油菜（水田），花生-甘薯（旱地）。

表3-1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表
农用地

类型
耕地、园地、林地、坑塘水面及水库水面

土地权利

状况

农用地承包经营权：耕地（水田和旱地）、园地、林地、坑塘水面及水库水

面；

农用地经营权：耕地（水田和旱地）为1年。

土地使用

年期

承包经营权：耕地、园地、坑塘水面及水库水面30年，林地为70年
经 营 权：耕地（水田、旱地）为1年；

耕地标准

耕作制度
耕地 水田：油菜-早稻-晚稻； 旱地：花生-甘薯

基准作物

耕地 水稻、花生

园地 柑橘

林地 杉树、松树

坑塘水面及水

库水面
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

基本

设施状况

耕地
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形状

规则、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园地
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

施

林地 宗地外道路通达

坑塘水面及水

库水面

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实现通电、有基本的排

水与引水设施、大小适中、形状规则

估价期日 2022年8月1日

三、农用地基准地价的确定

（一）农用地年纯收益情况

根据《农用地估价规程》的技术要求，对耒阳市三个级别范围

内的耕地、园地、林地、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价格进行测算，各地

类对应的级别地价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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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耒阳市农用地年纯收益表

单位：元/亩▪年

（二）土地还原率的确定

农用地还原率是用以将农用地纯收益还原为农用地价格的比

率，它与投资风险的大小成正比。农用地风险主要有在农用地上进

行生产经营的风险和拥有、获得使用权利的投资风险。生产经营风

险也就是能否获得收益和获益大小的风险，它与农业生产类型和条

件密切相关。获得土地使用权的风险则与产权制度相关，土地产权

越完整，投资风险越小，农用地价格越高，产权分化越细，承担风

险相应增大。从这意义上讲，还原利率具有不确定性。

在农用地估价实践中，一般采用三种方法：租价比方法、安全

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确

定合适的还原利率，是利用收益还原法确定农用地价格的关键环节

之一。介于耒阳市农用地市场发育程度尚不是很高，采用租价比法

确定还原利率较为困难，故本轮基准地价选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

值法确定农用地各地类的土地还原利率。

（1）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

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

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农业生产所遇到的灾害性天气、

评估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用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

度而确定。

地类

级别
耕地

园地 林地
水库水面及

坑塘水面水田 旱地

一级 377 298 317 272 400

二级 279 228 228 211 295

三级 205 168 156 15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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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全利率的确定

在实际估价中安全利率是指无风险的资本投资利率，估价工作

者常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实质利率作为安全利率，本次取国家银行一

年期存款利率1.5%（2015年10月24日发布，此后无更新）作为农用

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安全利率。

②风险调整值的确定

风险调整值根据农业生产所遇到的灾害性天气、评估对象所处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用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来确

定。对于一般种植业用地来讲，获取收益的风险主要有国家产业政

策和农产品供需对经营产生的风险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如暴雨、霜

冻、旱涝以及病虫害、污染等灾害对农业用地收益的影响。对于种

植多年生经济作物除上述风险外，还因其生长周期较长，市场不确

定因素更大，所以经营风险更大。

对于一般种植业用地来讲，其风险调整值可以在1%～2%左

右，而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农用地风险调整值可以大于5%。因

此，不同的农用地利用类型利用方式不同，种植的作物品种不同，

经营产生的风险也不同，应根据影响农用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

情况、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土地用途、产业政策以及不同利

用类型的经营状况等因素及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定各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风险调整值。耒阳市农用地作物经营风险分析及

其风险调整值见下表：

3-3 耒阳市农用地经营风险分析及其风险调整值

地类 利用方式 经营风险分析 风险调整值

耕地

种植粮食

或油料作

物为主

比较传统的农业生产，受政策因素、自然灾害等外界条件

影响较小，收益比较稳定，经营风险较低。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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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
种植茶

树、果树

多年生经济作物，前期投入大，生产技术要求较高，回收

周期长，一般3至5年后才有比较稳定的收益，受政策因

素、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影响较大，特别是市场不确定因

素更大，投资收益预见性较差，经营风险高。

2.0%-4.0%

林地 林业生产

目前林业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投入不大，收益也不大，

主要以自然生长为主，林地的产品木材是资源性物资，虽

然投资林业，前期投入也较大，回收周期长，但林业产品

具有升值潜力，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1.0%-2.0%

坑塘水面

及水库水

面

水产养殖

投入较大，养殖技术要求高，受人为因素、品种、病害、

水质污染、市场、气候等方面影响较大，经营风险相对较

高。

2.0%-3.0%

根据土地还原利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确定耒阳市耕地承

包经营权土地还原利率为3.3%，园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还原利率为

4.0%，林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还原利率为3.0%，坑塘水面及水库水面

承包经营权土地还原利率为4.5%。根据《农村集体土地定级与估价

技术指南》（T/CREVA 1201-2021）：“由于经营权受让方面临的市

场不确定性较大，经营权价格评估中还原率一般略高于承包经营

权。”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及参考耒阳市周边已公布农用地基准地价县

市区对该项指标的设定，耕地经营权土地还原率为耕地承包经营权

的基础上，上浮0.5%。因此确定耒阳市耕地经营权还原率为3.8%。

表3-4 耒阳市各类农用地承包经营权还原率结果表

耕地(承包经营权) 耕地(经营权) 园地 林地 坑塘水面及水库水面

3.3% 3.8% 4% 3% 4.5%

（三）农用地基准地价的确定

从定级与估价结合的角度来看，样点地价平均法是在定级基础

上进行分区以样点形式得出基准地价，而定级指数模型是一种确立

在单元地价与定级指数间的关系，样点来自于定级而地价结果又与

定级指数紧密结合，因此，耒阳市耕地基准地价采用样点地价平均

法和定级指数模型法两种估价方法确定其级别价格，园地、林地和

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采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法和实地验证确定其级别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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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耒阳市农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级别

地类 价格
一级 二级 三级

耕地

水田
30年期(承包经营权)

元/平方米 11.17 8.27 6.08

万元/亩 0.75 0.55 0.41

1年期(经营权) 元/亩/年 377 279 205

旱地
30年期(承包经营权)

元/平方米 8.8 6.69 4.94
万元/亩 0.59 0.45 0.33

1年期(经营权) 元/亩/年 298 228 168

园地 30年期(承包经营权)
元/平方米 8.55 6.15 4.2

万元/亩 0.57 0.41 0.28

林地 70年期(承包经营权)
元/平方米 7.35 5.7 4.05

万元/亩 0.49 0.38 0.27

坑塘水面及水

库水面
30年期(承包经营权)

元/平方米 10.8 7.95 5.25
万元/亩 0.72 0.53 0.35

四、其他用地类型修正系数

根据耒阳市2021年度国土调查数据，耒阳市其他农用地包括农

村道路、沟渠，面积分别为农村道路3036.88公顷、沟渠1036.53公

顷，由于农村道路、沟渠其功能性主要服务于耕地，较难剥离耕地

计算其收益性，因此农村道路、沟渠均采用相应耕地级别价修正得

到其农用地价格，结合耒阳市实际情况、周边县市区及参考国内部

分已公布实施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的县市对沟渠、农村道路修正系

数的设定情况，综合确定耒阳市沟渠、农村道路修正系数均设定为

1.0。

另外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作物栽培的设施农用地流转价

格要高于周边耕地20%左右，基于相关流转案例并结合实际情况，

确定设施农用地修正系数设定为1.2。其余地类通过咨询当地农业方

面专家以及咨询农户实际流转案例，结合耒阳市实际情况综合确

定，修正系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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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耒阳市其他农用地类型修正系数参照表

其他农用地

类型
含义

适用基准

地价类型

修正

系数

设施农用地

指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

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以

外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

水田 1.2

农村道路

在农村范围内，宽度≥1.0m、≤8.0m，用于村间、田间

交通运输，并在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与农村

农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

水田 1.0

沟渠
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m，用于引排、灌的渠道，

包括渠槽、渠堤、护堤林
水田 1.0

田坎
指田地的四周，用来划分田地的界线，或有高度差田地

的四周
水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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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准地价水平比较分析

一、与耒阳市征地补偿标准比较

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设定为2022年8月1日，因此

将农用地基准地价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

准的通知》（湘政发〔2021〕3号）公布的征地补偿标准进行比较。

征地补偿标准与农用地基准地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区别：

内涵方面，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是在不改变农用地用途前提条

件下的农用地使用价值，而征地补偿标准则是指政府由于公共利益

需要对或者个人手中土地进行强制征收，然后依法需给予一定的经

济补偿，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利益，以行政行为设置最低征地保护

价。

另外，二者在年限方面也有区别。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是设定

在（耕地、园地30年，林地70年）使用年限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

格，而征地补偿则直接把土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是无限年期下

的土地补偿标准。

最后，二者地价体现方式也不同。农用地基准地价主要受到土

地自然属性、位置的优劣及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同一区域内不同

的农用地基准地价可能不一致；征地补偿保护标准一般是根据地区

经济水平状况不同，以镇或者县为单位，故征地补偿标准在区域内

是一致的。

因此，从农用地基准地价与征地补偿标准的区别可以看出，农

用地基准地价与征地补偿保护标准由于地价内涵和价格体现方式不

同，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为了对农用地基准地价有一个比较直观的

理解，在此把农用地基准地价与耒阳市征地补偿标准进行对比。根

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

发[2021]3号），耒阳市现行使用的征地补偿标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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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耒阳市征地补偿标准表

单位：元/亩

县市区
补偿标准 地类系数

Ⅰ区 Ⅱ区 Ш区 园地 林地

耒阳市 6.3 5.46 - 0.8 0.8

备注：

（1）征地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

（2）征收永久基本农田的，按本标准的2倍执行；征收水田（属永久基本农田的除

外）的，按本标准的1.2倍执行；征收园地、林地的，按照0.8的地类系数执行；征收

其他农用地的，按本标准执行；征收未利用地的，按本标准的0.6倍执行。

表4-2 耒阳市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基准地价与预估征地区片价表

单位：万元/亩

地类

级别 价格

耕地
园地 林地 坑塘

水田 旱地

一级

农用地基准地价 0.75 0.59 0.57 0.49 0.72
社会保障价格 6.27

小计（预估征地区片价） 7.02 6.86 6.84 6.76 6.99
征地补偿标准 7.56 6.3 5.04 5.04 6.3

二级

农用地基准地价 0.55 0.45 0.41 0.38 0.53
社会保障价格 6.27

小计（预估征地区片价） 6.82 6.72 6.68 6.65 6.8
征地补偿标准 6.55 5.46 4.37 4.37 5.46

三级

农用地基准地价 0.41 0.33 0.28 0.27 0.35
社会保障价格 6.27

小计（预估征地区片价） 6.68 6.6 6.55 6.54 6.62
征地补偿标准 / / / / /

通过对比可知，在耒阳市农用地定级和农用地基准地价基础上

进行预估的征地补偿价格与现行使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水田的征地区

片价基本相当，分地类、分级别略有差异，说明本次耒阳市农用地

定级和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是较合理的。

二、与周边县市农用地基准地价比较

为了验证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的合理性，本次选取了与耒阳

市农业生产条件相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县市区进行对比分析。

各地区均为第一次制订农用地基准地价，基准地价内涵基本保持一

致，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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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与周边县市农用地基准地价对比

地类 级别
权利

类型
单位

县市区

耒阳市 衡山县 衡南县 资兴市 安仁县 嘉禾县

水田

一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11.17 10.4 13.66 12.17 14.23 11.32

万元/亩 0.75 0.69 0.91 0.81 0.95 0.75

经营权 元/亩/年 377 395.69 478 415 294 386

二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8.27 7.36 8.69 8.91 10.9 8.63

万元/亩 0.55 0.49 0.58 0.59 0.73 0.58

经营权 元/亩/年 279 272.78 304 304 246 295

三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6.08 5.28 6.29 6.22 9.01 6.22

万元/亩 0.41 0.35 0.42 0.41 0.6 0.41

经营权 元/亩/年 205 208.8 220 212 197 212

旱地

一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8.8 7.91 10.65 9.19 10.7 8.49

万元/亩 0.59 0.53 0.71 0.61 0.71 0.57

经营权 元/亩/年 298 298.38 373 314 221 290

二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6.69 5.83 7.06 6.51 8.49 6.22

万元/亩 0.45 0.39 0.47 0.43 0.57 0.41

经营权 元/亩/年 228 216.06 247 222 186 212

三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4.94 4.34 4.94 4.24 7.05 4.24

万元/亩 0.33 0.29 0.33 0.28 0.47 0.28

经营权 元/亩/年 168 182.07 173 145 156 145

园地

一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8.55 7.26 10.36 7.44 9.22 7.26

万元/亩 0.57 0.48 0.69 0.5 0.61 0.48

二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6.15 5.1 6.45 5.58 6.86 5.71

万元/亩 0.41 0.34 0.43 0.37 0.46 0.38

三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4.2 4.16 4.8 3.72 5.96 4.15

万元/亩 0.28 0.28 0.32 0.25 0.4 0.28

林地

一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7.35 6.59 9.74 5.24 8.18 6.12

万元/亩 0.49 0.44 0.65 0.35 0.55 0.41

二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5.7 5.64 6.16 3.06 6.15 3.67

万元/亩 0.38 0.38 0.41 0.2 0.41 0.24

三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4.05 4.41 4.63 5.22

万元/亩 0.27 0.29 0.31 / 0.35

坑塘水

面及水

库水面

一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10.8 10.8

万元/亩 0.72 / 0.72 /

二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7.95 7.65

万元/亩 0.53 / 0.51 /

三级
承包经

营权

元/平方米 5.25 5.55

万元/亩 0.35 / 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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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耒阳市与周边经济水平、自然地理环境相差不大的县市

区的农用地基准地价进行对比，因海拔地势、生产、种植条件及市

场发育程度等高低的不同引起各区域农用地地价有所差异，但各地

类之间整体价格水平相差不大。



37

第五章 评估成果分析与说明

一、级别范围分布规律

耒阳市农用地级别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等

条件综合所决定，按照耕地、园地、林地、坑塘水面及水库水面分

类定级，并都划分为了三个级别。

从空间整体分布来看，耒阳市农用地级别分布范围大致相同，

整体呈现中心城区向周边递减的趋势。一级范围主要分布在城区周

边，包括蔡子池街道、五里牌街道等；二级范围主要分布在县城周

边以及农业发展较好的城镇，比如哲桥镇、小水镇、南阳镇等；三

级范围主要分布在离城区较远的乡镇。整个分布兼顾考虑自然因

素、社会经济因素、交通区位因素以及用地规划等因素。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耕地和园地级别与其自然质量密切相关，而土地自然质

量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地理环境及土壤本身特质。耒阳市整体地势

为东、南、西南高，自东南向西北形成一个波浪式的倾斜面，中部

和西北部地势低平，起伏和缓，岗地、平原相间，海拔65～130米左

右，土壤养分高，水利条件好，耕地和园地自然质量较好，是耒阳

粮食主产区，故而级别也较高。

其次，耕地和园地级别的分布受社会经济及交通区位的影响，

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域的经济条件、交通区位条件较其它地区更优，

综合各方面因素，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耕地和园地基本多为一级、

二级。

林地级别分布则主要依据林地生长环境情况和区域交通情况进

行划分。其中一级地分布在地势较平缓的区域，所在区域交通条件

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造林树种多，能实现高产稳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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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则在市域范围广泛分布，所在区域交通条件好，地势较平缓、

土层较深厚，适宜造林树种较多。三级地则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部

山地乡镇部分区域，所在区域交通条件较差，土层厚度一般，肥力

等级一般。

二、级别价格分布规律

根据耒阳市农用地基准地价结果，从价格和级别、利用方式的

关系来看，耒阳市农用地价格体现了利用方式和级别的差异：

从利用方式上看，以耕地为例，各级别水田价格均比同级别的

旱地高。相同级别的耕地由于利用方式不同，地价之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水田的级别地价都高于旱地的级别地价，是由于旱地利用方

式多为种植花生、甘薯，而水田可种植水稻、油菜等多种作物，其

效益要高于旱地，相对应的地价水平也高于旱地，而测算的基准地

价整体上符合这种规律，说明基准地价的测算较为合理。

从各级别价格来看，级别越高，价格也越高。高级别区域的国

有农用地质量一般比较好，相应的区位和交通条件也较优。如城区

周边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交通条件好，距离农贸市场较近，市

场需求较高，收益相对较高，农用地价格也较高，随着与城区距离

的增大，收益逐渐变低，地价相应降低。


	           第一章 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背景
	二、工作目的与意义
	（一）为农用地流转提供服务
	（二）完善现有的地价体系
	（三）有利于摸清耒阳市农用地的资源状况
	（四）促进耒阳市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五）为耒阳市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提供依据
	（六）有利于对集体土地市场的监管

	三、工作依据及技术标准
	四、工作任务
	（一）开展农用地定级
	（二）测算农用地基准地价
	（三）建立基准地价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五、资料的整理
	六、工作对象范围
	（一）工作对象
	（二）工作范围


	第二章 农用地定级
	一、定级技术路线
	二、定级单元的确定
	三、定级因素、因子体系的建立
	（一）定级因素、因子选取的原则
	（二）定级因素、因子体系建立

	四、级别成果的确定

	第三章 基准地价测算
	一、技术路线
	二、地价内涵设定
	（一）土地级别
	（二）估价期日
	（三）土地用途
	（四）土地权利状况
	（五）土地使用年期
	（六）耕作制度

	三、农用地基准地价的确定
	（一）农用地年纯收益情况
	（二）土地还原率的确定
	（三）农用地基准地价的确定

	四、其他用地类型修正系数

	第四章  基准地价水平比较分析
	一、与耒阳市征地补偿标准比较
	二、与周边县市农用地基准地价比较

	第五章 评估成果分析与说明
	一、级别范围分布规律
	二、级别价格分布规律


